
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独立意见 

 

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5月31日收到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

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254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，请公司独立董事对

《关注函》所列部分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治理

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对公司《关注函》涉及的

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2.2019年你公司收购安华智能51%股权时，杨剑波与姚美君作为安华智能实

际控制人作出如下业绩承诺：安华智能在2019年、2020年和2021年实现的净利

润数额分别不低于1,200万元、1,300万元、1,500万元，或该三年累计净利润不

低于4,000万元，如未达成业绩承诺，将优先以其持有的安华智能股份进行补偿，

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。2021年8月，你公司与杨剑波、姚美君签署补充协议，

将原业绩承诺改为安华智能在2019年、2020年、2021年和2022年1-6月累计净利

润不低于4,000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截止2022年一季度安华智能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测算在原

业绩承诺下公司将收到的安华智能股份价值，并说明公司在业绩承诺即将到期

时终止业绩承诺的原因与合理性，是否已在此次交易对价协商中考虑业绩承诺

补偿因素，是否存在帮助交易对手方规避补偿义务的情形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，进一步说明业绩承诺是否确已无法履行或者

存在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形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4号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的相关规定，是否有利于维护你公司及其他

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【独立董事核查意见】  

我们本着谨慎性的原则、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。经核查



本次交易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、评估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、安华智能年

度审计报告、业绩承诺等资料，访谈了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和本次交易主要受让

方后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,公司出售安华智能股权是以最大程度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为原则，

充分考虑安华智能现有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未来业务规划，以及上市公司后续对其

管理整合的风险，终止业绩承诺的原因合乎情理。此次交易对价协商中也考虑了

业绩承诺补偿因素，不存在帮助交易对手方规避补偿义务的情形。本次股权转让，

能更好的优化上市公司的经营结构和资产质量，稳定和改善公司盈利能力、财务

状况，减少后期的经营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3.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安排中交易对手方杨剑波、姚美君与上海永一将分 4 期支付

交易对价，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。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对手方的资金来源、

财务状况等补充说明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对价支付能力，说明分 4 期支付且支付期限较长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交易对手方是否提供充分的履约保障措施，相关支付安排是否能够有效保护上

市公司利益。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【独立董事核查意见】  

我们本着谨慎性的原则、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。经核查

本次交易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及《股份质押协议》，交易对手方杨剑波、姚美君

夫妇提供的资产证明文件及上海永一及其股东提供的《承诺函》等文件，访谈了

公司相关负责人和交易对手方杨剑波、姚美君等人后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，安华智能股权受让方杨剑波、姚美君夫妇和上海永一消防技术有

限公司资金支付能力较强，也对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履约保

障措施。本次交易的相关支付安排是合理的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权利的

情形。 

 

 

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

函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 __   _           __   _           __   _       

        郑梅莲          宋华光            严华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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